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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质 灾害危 险性评估合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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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人 :白 沙 黎族 自治县 自然 资源 和 规划 局

评 估 人 ∶海 南有 色 工程勘 察设 计 院

发包人委托评估人承担

任务。   ¨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工程

的具体情况,为明确责任,协作配合,确保评估成果资料质量,经发包人、评

估人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共同遵守。

第一条:项 目概况
丨
      1.1项 目名称 :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项目

∶     1.2项 目地点 :

i     1.3项
目服务内容及要求 :

(1)

(2)

包括文字报告.塞格、附图、矢量数据等内容。

|      1。 4技术要求 :

《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国务院令第 3g4号 )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 (GB/T40112-zOzD
l。 5承接方式:中标承接

第二条:评估人向发包人提交评估成果资料并对其结论负责。评估人负责

向发包人提交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为白沙黎族自治县城镇开发边界城

镇开发边界 (城镇、村庄、成片开发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第三条:开工及提交评估成果资料的时间和评估费用及付费方式。

3.1本项目的评估工作工期为 180日历天,具体开工时间以发包人下发的

开工通知书规定的时间为准,开工后 180日 历天内提交评估报告,由于发包人

或评估人的原因未能按期开工或提交成果资料时,按本合同第五条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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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工作有效期限以发包人下达的开工通知书或合同规定的时间为准,如遇特

殊情况 (设计变更、工作量变化、不可抗力影响以及非评估人原因造成的停、

窝工等)时,工期顺延。             j  `
3.2评估费用及付费方式

本项目评估按中标价格总价包干收取费用。本项目评估费用总价包干为

181OOOO。 00 元人民币 (大写:人民币壹佰捌拾壹万元整 ),合同生效后 10

天内,发包人应向评估人支付中标总价的 30%作为项目启动资金,计 543000.00

元人民币;完成外业调查工作后 10天内,发包人向评估人支付中标总价的 30%,

计 543000.00元人民币;评估成果报告通过专家评审会并提交成果  并后

10天 内,发包人向评估人支付中标总价的幻%,计 724000.00元人民

上述费用支付前,评估人应向发包人开具等额有效发票。如因财政

付延迟导致发包人不能如期支付费用的,评估人予以理解,不视为发包

3.4发包人开票信息如下 :

购买方名称 :

纳税人识号 :

地址、电话:            电话 :

开户行及账号 :

备注栏 :

工程名称 :

工程地点 :

第四条:发包人、评估人责任

4.1发包人责任

4.1.1发包人应协调评估人进行现场地质灾害调查,且确保调查

方干扰。

4.1.2发包人应及时向评估人提供红线范围及本项目己有的技术资料,并

对其准确性、可靠性负责。

4.1.3发包人有义务对评估人的评估成果资料保密,不得用于本合同以外

项目。发包人委托评估人制作的图纸等成果资料的所有权及使用权归发包人所

有,发包人合法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应不受干涉。

4.2评估人责任

4.2.1评估人应按国家技术规范、标准、规程进行工程评估,按本合同规

定的时间提交质量合格的评估成果资料,并对其负责。

4.2.2由 于评估人提供的评估成果资料质量不合格,评估人应负责无偿给

予补充完善并使其达到质量合格。

第五条: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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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由 于评估人原因造成评估成果资料质量不合格不能满足技术要求时 ,

其返工评估费用由评估人承担。

5.2合同履行期间,由于工程停建而终止合同或发包人要求解除合同时 ,

评估人未进行评估工作的,应退还发包人己付评估费;己进行评估工作的,发

包人应根据评估人己进行的实际工作量向评估人支付相应的评估费用。

5.3因评估人原因逾期提交工作成果的,每逾期一日,评估人应按合同总

金额的 1%0向 发包人支付违约金 (该违约金可从应付评估费用中扣除);如逾

期超过 30日 的,发包人有权解除本合同及要求评估人退还己收取的评估费用 ,

同时,评估人还应支付本合同总金额的 10%作为违约金。

5.4如评估人交付的工作成果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要求或未通过专家评审

的,则评估人应当在发包人指定的期限内无条件、无偿整改直至通过专家评审

(如 因此造成逾期的,参照前款规定执行);如评估人拒绝整改或整改后仍未

通过专家评审的,发包人有权解除本合同及要求评估人退还己收取的评估费用 ,

同时,评估人还应支付本合同总金额的 10%作为违约金。

第六条:本合同未尽事宜,经发包人与评估人协商一致,签订补充协议 ,

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第七条:本合同发生争议,发包人、.评估人应及时协商解决,协商或调解

不成时,发包人、评估人同意向发包人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第

八条:本合同自发包人、评估人签字盖 效;发包人、评估人履行

完合同规定的义务后,本合同终止。

,发包人叁份、评

发 ):

白沙

法定

和规划局 察设计院

法定代表人 :

委托代理人 :

日期: zD9, 年 9

住  所 :

邮政编码 :

电  话 :

传  真 :

日期: 7°冫9 年 9月 ;丿 日

住  所: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南沙路叨号

邮政 编码 :57∞ 06

电    话 :  (0898) 66567227

传     屡氧:  (0898) 66567227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海口海德路支行

银 彳亍巾长号 : 267515475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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